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业板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蒙草生态”）

创业板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的申请已于 2019 年 8 月 2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完成封卷工作。 

2019 年 8 月 30 日，公司公告了《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19 年上半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03.5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6.20%；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80.7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9.24%。 

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以下简称“15号文”）、《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

录第 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

操作规程（新修订）》（以下简称“备忘录”）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

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就 2019 年上半

年业绩变动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19 年 1-6 月的净利润下滑情况说明 

公司 2019 年 1-6月利润表相关主要财务数据与上年同期变动情况对比如下：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29,592.35 188,285.07 -58,692.73 -31.17% 

  营业成本 87,464.03 129,369.56 -41,905.54 -32.39% 

  营业毛利 42,128.32 58,915.51 -16,787.19 -28.49% 

  销售费用 2,813.82 2,542.44 271.38 10.67% 

  管理费用 7,926.82 9,507.54 -1,580.72 -16.63% 

  研发费用 1,626.55 3,001.60 -1,375.05 -45.81% 

  财务费用 13,986.83 10,050.59 3,936.24 39.16% 

  其他收益 2,993.39 1,356.52 1,636.87 120.67%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6 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信用减值损失 6,510.86 - 6,510.86 - 

  资产减值损失 - 8,012.40 -8,012.40 -100.00% 

营业利润 11,137.63 26,474.05 -15,336.42 -57.93% 

利润总额 10,803.01 23,725.67 -12,922.66 -54.47% 

净利润 9,101.56 19,629.86 -10,528.30 -53.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8,303.56 18,956.55 -10,652.99 -56.20% 

  少数股东损益 798.01 673.31 124.69 18.52% 

注：公司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2018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从公司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来看，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净利润出现较大幅度

下降核心原因在于收入下降导致利润来源受到影响，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

费用等期间费用影响总体较小。2019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58,692.73 万元，降幅 31.17%，由此导致公司营业毛利较上年同期下降 16,787.19

万元，降幅 28.49%。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原因在于面对 2018 年去杠杆为主导

的经济政策，贯彻《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

管理的通知》（财办金〔2017〕92 号）的精神，公司自 2018 年度起确立了以实

现公司现金流良性、经营稳健、高质量成长的战略目标。公司为应对市场变化，

通过业务规模的合理调整，选择财政能力好、优质 PPP 项目作为发展方向，新

增订单合同金额有所下降，导致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018 年度，公司新签订工程建设合同（含中标通知书和框架协议）107 份，

合同金额 239,126.1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6.11%。2019 年上半年，公司新签

订工程建设合同（含中标通知书和框架协议）37 份，合同金额 123,122.76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3.22%。 

（一）发审会后业绩变动在发审会前可以合理预计，发审会前已经充分提

示风险 

公司上述业绩变动在发审会前已通过风险提示、业绩预告等方式予以合理预

计和充分提示风险。2019 年 8 月 2 日发审会前，公司在历次披露的本次非公开

发行优先股预案中披露了下游需求下降的风险、地方经济区域性风险以及业绩下

滑的风险等，其中在 2019 年 5 月 24 日披露的预案中明确披露 2018 年度业绩下



滑及未来业绩可能面临下滑的风险，具体如下：“公司所从事的生态环境建设业

务属于新兴综合性行业，区域性特征明显，行业集中度较低，存在大量的中小型

园林企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经过多年的经营积累，公司在生态环境建设领域

赢得了一定的市场声誉，特别是在部分细分市场和特定地区，如干旱和半干旱地

区、浙江、福建等地，具有较强的市场知名度和竞争优势。但是，如果公司未来

不能适应市场变化，不能及时的根据市场竞争环境调整发展战略，从而保持和增

强竞争力，则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存在无法获取新项目订单

的风险。 

同时，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需要及时调整经营策略，选择优质项目，

确保稳健发展。公司为应对市场变化，调整发展战略、对 PPP 项目选择进行审

慎评估，2018 年度公司新签订的合同订单量相比上年同期下降明显，并且受商

誉减值因素影响，相应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31.52%，净利润同比下降 75.85%。

因此，公司未来可能面临业绩下滑的风险。” 

同时，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3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则要求披露了《2019 年

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下降 35%-65%，预计盈利 6,634.79 万元–12,321.76 万元。 

（二）发审会后业绩变动是否将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公司上述业绩变动主要是公司为应对市场变化，通过业务规模的合理调整，

选择财政能力好、优质 PPP 项目作为发展方向，新增订单合同金额有所下降所

致。2018 年度，公司新签订工程建设合同（含中标通知书和框架协议）107 份，

合同金额 239,126.1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6.11%。2019 年上半年，公司新签

订工程建设合同（含中标通知书和框架协议）37 份，合同金额 123,122.76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3.22%。公司新签订工程建设合同金额已趋于平稳，业务规模合

理调整效果显现。 

公司以生态环境建设、城市景观园林为主业，主要提供包括涵盖草原、矿山、

盐碱地、垃圾场、工业废弃地、戈壁、沙化、退化、盐渍化土地等不同类型的生

态修复工程施工服务，在该领域已经形成了有自身特点和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模



式。公司核心业务区域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国家和地方

对该区域生态环境建设高度重视，持续投入资源予以保障。同时，随着国家去杠

杆政策的深入推进，去杠杆已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针对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

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逐步受到重视，国家反复重申对民营经济发

展的鼓励、支持、引导、保护。因此，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逐渐改善，业务

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未来业务发展将更加稳健、更有质量。因此，公司 2019 年

度业绩与上年相比较仍然面临一定的下降风险，公司凭借较为坚实的业务基础以

及逐步优化的外部环境，预计以后年度的经营不会因 2019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而

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三）业绩变动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50 万股优先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5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有息负债 8 亿元，

其余不超过 10 亿元的部分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目

的在于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从而满足公司业务发展

的资金需求，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公司上述业绩下滑在较大程度上是外部经

营环境变化所造成，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为公司应对该等不利影响提供

有力支持。因此，公司上述业绩变动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业绩变动不构成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的实质性障碍 

综上所述，公司上述业绩变动在发审会前已通过风险提示、业绩预告等方式

予以合理预计和充分提示风险。上述业绩变动主要是公司为应对市场变化，通过

业务规模的合理调整，选择财政能力好、优质 PPP 项目作为发展方向，新增订

单合同金额有所下降所致。在逐步调整、优化业务结构过程中，公司新签订工程

建设合同金额已趋于平稳，业务规模合理调整效果显现。公司所属行业、业务主

要区域受到国家和地方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重点支持，预计公司未来业务经营

不会受到 2019 年上半年业绩变动的重大不利影响，业绩下滑不会对本次募投项

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的实质性障碍。 

二、对创业板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会后事项的说明 



经自查，自 2019 年 8月 20 日封卷工作完成之日起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以

下简称“会后事项期间”），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的重

大事项，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的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即信

会师报字[2017]第 ZA13208 号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2851 审计报告

和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2635 号审计报告。在上述期间的相关重大事项，已在

上述财务报表附注中作了充分披露。公司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公司律

师经世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的

情形出现。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在会后事项期间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除本专项

说明“公司 2019 年 1-6 月的净利润下滑情况说明”的相关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其

他重大异常情况，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其他异常变化。公司 2019 年 1-6

月的业绩变动不构成公司本次创业板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的实质性障碍。 

5、公司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

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在会后事项期间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

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2019 年 9 月 17 日，经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

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董事

会换届，并选举王召明先生、徐永丽女士、樊俊梅女士、高俊刚先生、安旭涛先

生、焦果珊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张振华先生、颉茂华先生、李

锦霞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计算。同时，本次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监事会换届，并选举于玲玲女

士、王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职工代表监事卜海兵先生，共同组成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其中，因换届选举，邢文瑞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离任后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因换届选举，郭丽霞女士不再担任公

司监事会主席，离任后继续留任公司其他职务。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聘任樊俊梅女士为公司总裁，聘任高俊刚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聘任

安旭涛先生、王建军先生、刘虎先生、黄福生先生、陈继林先生、邢文瑞先生、

王媛媛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安旭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陈继林先

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8、公司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

未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签字保

荐代表人在会后事项期间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未发生更换。经办公司审计业

务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签字会计师在会后事项期间未受到有

关部门的处罚，未发生更换。 

经办公司法律业务的经世律师事务所在会后事项期间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

罚，未发生更换。经办公司法律业务的经世律师事务所签字律师由单润泽律师、

罗安琪律师、赵红艳律师，现拟变更为单润泽律师、罗安琪律师；赵红艳律师因

个人原因离职而不再担任签字律师，赵红艳律师确认此前签署的相关文件均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诺将一直对变更

前所签署的相关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该次变更后的签

字律师单润泽律师、罗安琪律师在变更前亦是本项目签字律师，同意继续承担签

字律师职责，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承诺对赵红艳律师签署的相关文件均予以认可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对今后签署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经世律师事务所承诺对赵红艳律师签署的相关文件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确保此前出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该次



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上述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构成不

利影响，不会对本次发行申请构成障碍。 

10、公司未就本次发行进行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主要

股东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的潜在纠纷。 

12、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13、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

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

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在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在会后事项期间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公司郑重承诺：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封卷工作完成之日起至本专项说明出具

之日，公司没有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关于

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新修订）》

所述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公司仍然符合创业板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的发行条件，本次非公开发

行优先股股票无需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创业板非公

开发行优先股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樊俊梅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